
KTV包房内墙面瓷砖脱落致受伤
女子索赔获法院支持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可远程监控并录像的可视门铃，

成为了许多家庭的“电子门卫”， 业主认为可

以带来安全感， 但“入镜” 的邻居却感觉浑身

不自在， 认为自己被侵犯了隐私， 要求拆除可

视门铃。 日前， 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

这起邻里纠纷案。

杨先生与陆先生是邻居。 2022 年 10 月，

未经任何沟通， 陆先生擅自在门前安装可视监

控门铃。

杨先生认为该门铃摄录范围包括他上下楼

层必经的楼梯走道， 可以监控拍摄到出入情

况。 杨先生认为日常出行信息属于法律规定的

隐私或个人信息的范畴， 受法律保护， 陆先生

所安装的监控摄像头能记载包括他在内的同楼

道内的其他住户的个人出行情况， 容易造成个

人信息的泄露， 对他的居住环境安宁造成侵

扰， 故起诉至法院， 请求拆除可视门铃。

而陆先生则认为， 自己所购买的是二手

房， 自己没有改建也不存在杨先生所称的干

扰。 关于可视门铃， 他是为了保护家人人身安

全和家里财物安全才安装的， 并没有侵犯杨先

生的隐私。

据了解， 2022 年 10 月 25 日， 陆先生曾

将双方争议情况形成文字发送在小区的业主微

信群里， 同时为证明杨先生家人在陆先生家门

口骂人， 而将电子监控门铃拍摄的录像发送到

群里。 根据录像显示， 陆先生电子监控门铃的

摄像范围为整个楼道， 故如果杨先生从电梯出

来回家均在该监控摄像范围内。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陆先生发在业主聊

天群中通过监控门铃拍摄的录像可以显示， 该

监控门铃摄像范围覆盖门外过道全景、 杨先生

进户门及电梯门等范围， 并且能拍摄到杨先生

的出入情况， 客观上的确会侵犯到相邻方的隐

私权， 故杨先生要求陆先生拆除该设备， 于法

有据， 法院予以支持。 至于陆先生所称的自身

安全问题， 陆先生应采取其他变通但不影响他

人的方式予以实现。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离职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因

沉迷赌博、 经济拮据， 便隐瞒离职信息，

继续回访老客户， 名为为老客户办理保

险、 理财业务， 实则实施诈骗行为。 日

前，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对这起诈骗案提起

公诉。 宝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依法支持

了检方的公诉意见， 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

徒刑 3年， 缓刑 3年， 并处罚金 3万元。

2022 年 8 月， 戴女士收到了张某的

电话： “我是某保险公司的张某， 你还记

得我吗？” 戴女士记起， 在 2021 年 10 月，

某保险公司的王某上门为自己办理保险业

务时， 带来了同事张某。 电话中， 张某听

说戴女士有个保险想退保， 强调了退保险

一定要工作日去现场办理， 还需要支付违

约金。 戴女士一听便有些犹豫， 此时， 张

某提出了一个方案， 用保单做贷款进行理

财， 收益能比存款利息高， 戴女士也不急

着用钱， 想着能帮张某完成业绩， 便答应

了。

张某上门办理业务时， 戴女士在张某

的指导下， 通过手机 APP操作保单贷款 5

万元， 并将这 5 万元通过张某提供的

POS 机支付给张某。 过了半个多月， 戴

女士再次通过同样的方式， 使用保单贷款

近 1 万元， 交由张某进行理财。 2022 年 10

月， 张某称戴女士 2021 年购买的保险到了

续保的时间， 如果提早交钱， 可以获得优

惠， 于是戴女士在张某的 POS 机上刷了 1.7

万元， 但过了半个月， 张某又说自己弄错

了， 要缴足 1.9 万元才能有优惠返还， 戴女

士便再次通过微信转账 2000 元。 然后到了

12 月， 戴女士却收到保险公司的催款通知，

因没有缴纳保费， 戴女士的保单处于失效状

态。 戴女士赶紧联系张某， 却发现张某失联

了， 经询问保险公司得知， 张某已于 2022

年 2月离职。

同样被骗的还有周女士， 她在 2022 年

3 月接到自称是某保险公司员工张某的电话

回访， 花了 5万元购买了张某的推荐“某保

险公司的理财产品”， 结果钱没拿到， 张某

却消失了。

张某到案后交代， 2022 年 2 月底从保

险公司离职后， 在某公司工作了几个月， 现

在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因为沉迷于网络赌

博， 在 2022 年时输了 100 多万元， 导致经

济拮据。 在从保险公司离职后， 便继续利用

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身份， 回访老客户， 谎称

为老客户办理优质理财、 提前续保等事项，

分别骗得戴女士、 7.9万元、 周女士 5 万元。

到案后， 张某家属代为赔偿了两名被害人的

损失并获得谅解。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我直到办理积分落户时，

才知道名下有一家经营异常的公司。” 张

先生气愤地说， 自己凭白无故成为了这家

企业的法人代表， 并被纳入了黑名单。 为

此， 他将该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赔偿各项

经济损失， 近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

作出了一审判决。

张先生说， 2019 年初他在办理上海

市积分落户政策事宜时得知自己名下有一

家企业因经营异常被处罚， 经查询才知自

己的姓名及身份信息在上海某公司， 该公

司成立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 2017 年 6

月 29 日变更张先生为法定代表人。 2019

年 4月 9日公司因超过 6 个月未开业或者

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 6个月以上而被吊销

营业执照。

张先生表示， 自己从未与被告公司的

相关人员有过接触， 也从未变更或委托他

人变更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执行董事，

更未对公司进行过经营管理。 经过笔迹鉴

定， 结论为工商登记材料上张先生的签名

均为伪造， 张先生为此支付了鉴定费 8000

元。

张先生认为， 被告公司盗用其姓名、 身

份信息变更公司登记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他的

合法权益， 已对他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不

便。 为此， 张先生起诉要求被告公司赔偿他

鉴定费 8000 元、 精神损失费 5 万元以及律

师费 5万元。

被告公司未答辩。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民、 法人合法的民

事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

犯。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 盗用、 假

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 被告公司的变

更登记材料中的签名非张先生本人所签， 也

未经张先生同意或授权， 故公司将张先生变

更登记为法定代表人， 侵犯了张先生的姓名

权，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张先生要求被

告公司赔偿自身因维护其权利而支付的鉴定

费， 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精神损

害抚慰金， 张先生未举证证明其为此受到了

精神损害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故法院不予

支持。 关于律师费诉讼请求， 法院酌定损失

为 2万元。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在 KTV 包房内唱歌时， 不幸被

突然脱落的墙面瓷砖砸伤， 一女子为了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将 KTV 告上法庭。 近日， 崇明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法院审理后

认定被告 KTV 对龚女士的伤情应承担全部的

赔偿责任。

2021 年 10 月 15 日 23 时许， 龚女士与朋

友一同前往被告经营的 KTV 唱歌， 然而就在

娱乐期间， 龚女士所在包房内墙面瓷砖突然脱

落， 将龚女士的右脚砸伤， 造成其脚部流血不

止。 后龚女士被送往医院治疗。

庭审中， 被告辩称， 对龚女士受伤的事实

没有异议， 被告在她受伤后及时送医院治疗，

希望能够协商解决纠纷。

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龚女士在被告经营

的 KTV 包房内唱歌， 因 KTV 包房内的墙面

瓷砖脱落致原告受伤， 对此， 被告对龚女士的

伤情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现龚女士要求被

告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依法予以支持。

但原告的经济损失应以双方当事人认可和法院

确认的数额为准。 据此判决被告公司赔偿龚女

士医疗费、 营养费等 74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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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课消费者变倒卖者 获利5万元
男子因侵犯著作权罪获刑6个月 缓刑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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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一、 拍卖标的：风南矿床钾矿详查探矿权；

起拍价： 10920 万元 保证金： 1092 万元

增价幅度： 50 万元及其倍数

二、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公告》、 《司

法拍卖须知》、 《特别规定》、 《拍品描

述》 等

1、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节假日除外）：

即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11 日 9:00-16:00 凭

身份证至本司开具预约看样单。

2、 线下报名及交付保证金截止时间 ：

2023 年 8 月 16 日 16:00。 保证金以在截

止时间前到账为准。

3、 保证金汇入账户：

户 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11

账 号： 11015037487007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公司地址 ： 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 70 号

1705-1706 室（线下接待）

咨询电话： 国先生 021-32031292

13818164705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 本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 10:30 至 8 月 17 日

10:30 在 “公拍网” （www.gpai.net），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举行 “先 72 小时在线竞价， 后网络与现场同步拍” 拍卖会。 在线竞价阶段竞买人资格

及出价带入网络现场同步拍卖，其最高出价为现场网络同步拍卖的起拍价。 现公告如下：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邱恒元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在线网络课程已

逐渐成为互联网经济中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却有人对此动起了歪脑筋， 通过倒卖、 翻录

在线课程非法牟利。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依法以侵犯著作权罪，

判处被告人田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53000元。

倒卖翻录在线课程牟利

田某是一名网络课程的消费者， 有时会

在网上购买付费课程学习知识。 一开始， 他

买课程只是为了自己看， 但后来他发现有很

多朋友也需要这些课， 就觉得这是个商机。

2017 年起， 田某在自己名下的两家网店及

四个微信号上， 通过倒卖自己下载、 翻录的

在线课程牟利。 其中， 有些“商品” 是田某

直接从他人处购买的盗版课程， 有些则是他

购买正版课程后自行下载、 翻录的， 售价通

常定为正版课程价格的 10%左右。

2018 年的一天， 一名医学学生联系田

某， 想问他能不能卖 A 公司的在线医学课

程。 A公司的课程在业界享有盛名， 但由于

课程无法单独购买， 只能通过注册并购买会

员后才能浏览全部课程， 且注册需要医学学

生的学生证， 导致获取难度非常高。 田某就

趁机借用该名学生的信息注册成为会员， 把

他想要的那节课程倒卖给对方后， 再把 A

公司所有课程全部作为“商品” 出售， 发现

销量特别好。 通过这件事， 田某意识到倒卖

医学课程比其它课程赚得更多， 就开始逐步

以倒卖医学课程为主。

经过学生之间的口口相传， 田某的“名

气” 越来越大， 来找他购买 A 公司课程的客

户也络绎不绝。 眼见“生意” 日渐红火， 田某

索性创建了一个群， 把课程文件上传成群文

件。 买家在付款后就会被田某添加为群成员，

可以自行下载需要的课程文件。

后来， 随着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

断加大，田某逐渐感到害怕，就把群解散了，通

过“点对点”的形式，直接向买家发送课程文件。

检察官借力“外脑” 厘清侵权对象

2021 年， A 公司注意到自家享有著作权

的课程在网络上流传。 经过调查， A 公司锁定

了此前曾购买会员身份的田某， 并派人前往上

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报案。 田某被抓捕归案

后， 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

办案过程中， 由于 A 公司享有著作权的

课程、 课件多达 400余份， 导致被控侵权对象

数量庞大、 难以具体鉴定田某的侵权行为。 面

对这一难题， 检察官能动履职， 全流程引导侦

查取证， 主动商请区知识产权局共同研讨。 最

终， 经专业鉴定， 田某所售视频文件与 A 公

司原版医学课程文件内容基本相同。

据调查统计， 田某通过倒卖 A 公司享有

著作权的医学课程获利 5万余元。 在全面细致

地审查完相关证据材料后， 检察官认为田某在

未经 A 公司许可的情况下， 擅自出售自行下

载、 翻录的 A 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医学课程，

非法经营数额达 5万元以上， 其行为已构成侵

犯著作权罪。

庭审过程中， 公诉人围绕涉案作品与原作

品是否构成复制关系等争议焦点开展举证质

证、 法庭辩论， 充分阐述了指控的事实与证

据， 并对被告人进行了深刻的法治教育。 最

终， 徐汇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安装可视门铃保安全“入镜”邻居不干了

男子办积分落户才知名下有公司
被侵犯姓名权获赔2.8万元

离职业务员继续“办保险”骗老客户
因诈骗罪获刑3年 缓刑3年


